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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了落实最高院和省院关于人民法院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具体要求，将长安区人民法院即时产生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对过往实时产生的新卷宗进行扫描、上传、装订、归档，以实现档案管理的网络化、数字化，增强档案业务部门的服务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促进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应用。本项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二、服务内容与要求
1. 技术要求
1.1 带有☆号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有偏离 。
1.2 服务方案要求
（1）由于本次项目中的档案年代久，纸张质量差，禁止使用馈纸式高速扫描仪。建议采用零边距平板扫描仪进行扫描。
（2）质量管理依据为《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2005））、《档案著录标准》(DA/T18-1999)、《陕西省文书档案目录数据交换格式与著录项目细则的暂行规定》及《西安市档案馆纸质档案数字化操作规范》等档案部门现行技术规范，确保加工的数字档案信息的真实、完整、可用、保密。符合国家相关数字信息资源安全管理标准的要求。
（3）档案目录按相关的标准著录录入，目录信息不得遗漏规定的数据项，确保目录信息的真实、完整、正确。
（4）在扫描过程中，不得对档案原件造成损伤，不得涂改、污损档案内容等，要确保档案实体、内容的完整与安全。
（5）扫描图像应与原件一致，清晰、不变形、不失真，不得漏扫，扫描文件内各页顺序要与原文件内容一致，确保扫描文件的完整、真实。
（6）主要技术参数：分辨率：300dpi；提供JPG和PDF多页两种格式。颜色：24Bit 真彩色。
（7）根据采购人提供的工作单核对目录，修改有错误的目录并将档案实体按照实际扫描页重新编号并填写到工作单中，作为文件和质检依据。
（8）采用可靠的扫描设备和扫描方式完成档案扫描，避免纸张褶皱、撕裂、破损等情况的发生。如遇到档案纸张质地脆弱，不适合反复拆装订的档案，应采用不拆卷扫描设备和方式进行扫描。
（9）为更好的展现档案原貌，对于案卷中出现字迹较小、较密集等情况，可将分辨率提高到大于300dpi。
（10）扫描时，应根据纸张质地、底色、薄厚程度等因素，设置最佳的扫描明暗度、对比度设置，保证原始扫描图像效果与原件吻合。
（11）折子页、图纸、表格等超过扫描仪幅面的进行分页扫描后，要拼接成一页。图像拼接处信息要完整，不能缺少信息。
（12）对图像页面中出现的影响图像质量的杂质如黑点、黑线、黑框、黑边等应进行去污处理。处理过程中应遵循保持档案原貌的原则。
（13）数据对应：档案目录数据（包含案卷目录和卷内目录）与扫描图像100%正确对应。
（14）遵循尽可能保持档案原貌的原则，对扫描后的档案进行装订。
（15）档案装订应按照档案原有的装订方向进行，不可更换装订的位置（如：改右装订为左装订）。
（16）对于装订时某些页面必须进行折叠的情况，应以尽可能地减少折痕数为原则，能不折叠就尽量不折叠。要确保档案复原装订时免受脱页、压字、撕裂等损伤。
（17）档案装订必须采用专业装订线进行装订，不可使用金属装订物；如原始档案中发现金属装订物，应予以剔除。
（18）档案装订，要求档案内页下边缘及外边缘对齐，将装订线一侧不足部分贴边补齐，然后装订。
（19）档案装订时，案卷皮应按照原来的装订孔位进行穿线装订。
（20）项目全部完成后，要求将所有的档案数据资料全部存储至移动硬盘中，两套交至采购人处，移动硬盘需由投标人自行准备并保证所提供硬盘质量，确保数据安全无损坏。
（21）投标人负责对本次采购所提交的档案数字化加工内容进行终身维护，保证数据质量。
（22）投标人项目实施团队应保证服务过程的严格保密，在进场前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严格执行采购人的相关保密要求，保证数据不泄露。投标人所使用的所有存储设备及投标人提供档案数字化服务所使用的电脑硬盘，在进场之后一律不得携带外出。所有的存储设备、电脑硬盘在服务完成后全部交给采购人。如后期投标人继续为采购人提供档案数字化服务的，可申请再次使用本次交给采购人的电脑硬盘、存储设备。
1.3 质量要求
1.3.1 服务、产品（如有）执行的标准、规范：
（1）国家标准、规范     /    ；
（2）行业标准、规范     /    ；
（3）地方标准、规范     /    ；
（4）团体标准、规范     /    ；
（5）企业标准、规范     /    。
1.3.2 本章1.3.1条款未明确服务（产品）执行标准、规范的，按下列方法进行选择：
□ 顺序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有国家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以此类推）；
 □ 最高标准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那个标准高执行那个标准）
☑ 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
☆1.4 人员要求
档案数字化项目组人员充足，不少于12人，配置完善合理。
2. 商务要求
2.1服务期限：
2024年12月20日前完成2024年6月之前的历史卷宗档案数字化
2.2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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